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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院簡介： 

澳門演藝學院成立於 1989 年，從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設有舞蹈學

校、音樂學校和戲劇學校，是一所正規的培訓表演藝術人才的公立機構。學院以“專

業與普及並重，藝術與生活共融”為宗旨，以“敬藝、尚美、博雅、精進”為院訓，

提供系統性、規範性及延續性的表演藝術教育，培養本地演藝人才，提昇市民人文質

素。 

2. 招生概況： 

澳門演藝學院舞蹈學校及音樂學校的中學教育課程每兩年招生一次，於三月至四

月期間舉行，為市民提供系統而全面的舞蹈、音樂專業教育，以及六年制中學同等學

歷的社會文化課程，旨在培養專業技術及文化知識兼備的演藝人才。而普及藝術教育

課程則每年招生一次，於五月舉行，為市民提供舞蹈、音樂及戲劇藝術普及課程，豐

富廣大市民的藝術生活，從中發掘和培養相關專業的藝術人才。 

澳門演藝學院的課程以學年制方式進行，分兩個學期，每年九月上旬開課至翌年

六月下旬結束。市民報讀課程須親赴相關學校辦公室辦理報名手續。辦理手續前，市

民須備好填妥之報名表、相片、身份證副本、相關證書及報名費，經學校負責同事查

核資料後，方可到報名處進行報名手續。 

3. 服務承諾： 

澳門演藝學院承諾於 15 分鐘內完成學生報名手續（遞交報名表、相關資料及報名

費繳付手續等），不包括輪候時間。冀望透過具規範的報名手續和程序，為市民大眾

提供更方便、優質的服務。 

4. 監察工作： 

4.1 監察招生期間： 

 2018 年普及藝術教育課程—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25 日 

4.2 監察方式： 

為加強對院校服務質量監察評估的準確性，本年繼續採用全取的監察方

式進行招生報名服務監察活動。各校以專人監督方式檢查學生報名手續所需

之辦理時間，並須於招生工作結束後向學院匯報監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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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監察結果： 

 2018 年澳門演藝學院普及藝術教育課程招生報名服務全取監察總體為 806 人次，

按學校分類，音樂學校所佔的測量比重最大，為 58.81%，舞蹈和戲劇學校則分別為

27.54%和 13.65%。本年度院校服務承諾的綜合達標率為 100% (詳見表格 1)。  

表格 1：2018 年澳門演藝學院普及藝術教育課程招生報名服務監察結果 

 服務承諾項目 

學生報名手續 
手續平均耗時 

達標次數 

（15 分鐘） 
未達標次數 達標率 

澳

門

演 

藝 

學 

院 

舞蹈學校 普及藝術教育課程 1 分 16 秒 222 0 100% 

音樂學校 普及藝術教育課程 1 分 30 秒 474 0 100% 

戲劇學校 普及藝術教育課程 1 分 34 秒 110 0 100% 

  總數： 806 0 100% 

 

6. 綜合分析： 

根據過去五年澳門演藝學院課程招生報名服務監察結果分析（詳見表格 2），澳門

演藝學院服務承諾之達標情況理想，均能達至預期所訂定之達標水平（95%），顯示學

院向市民提供之報名手續服務整體效果符合預期。學院將持續進行定期檢討，為市民

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 

表格 2：澳門演藝學院歷年服務承諾達標率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預設達標率 95% 95% 95% 95% 95% 

實際達標率 100%1 99.70%2 100% 100% 100% 

 

 

 

澳門演藝學院 

2018 年 6 月 30 日 

                                                 
1
 2014年監察取樣為抽樣檢查。 

2
 2015年起，該院監察取樣為全取檢查。 


